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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08 年度台上字第 2567 號判決 

1.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；未聲明為一部者，視為全部上訴。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

者，其有關係之部分，視為亦已上訴，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定有明文。 

2. 其中所謂「有關係之部分」，係指犯罪事實具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者，依上訴不

可分之原則，就其中一部上訴之效力及於全部而言。而起訴之犯罪事實，究屬為可分之

併罰數罪，抑為具單一性不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，檢察官起訴書如有所主張，

固足為法院審判之參考。 

3. 然縱檢察官主張起訴事實屬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案件，經法院審理結果，認

應屬併罰之關係時，或檢察官主張起訴事實屬數罪之關係，然法院審理結果，認應為實

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時，則為法院認事、用法職權之適法行使，並不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。 

4. 本件關於被告行使偽造私文書而詐欺蘇○磯等買受人部分，起訴書係認被告先後行使偽

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犯行，犯意各別，行為互殊，均應分論併罰，第一審就被告上述被

訴詐欺取財部分均判決無罪，檢察官就此不服提起上訴，復於原審前審時撤回關於此部

分上訴。 

5. 原判決雖認依此部分起訴事實，被告行使偽造私文書不過是締約詐欺取財之手段，是檢

察官所指被告對蘇○磯等買受人之詐騙行為，均應包含行使偽造私文書在內，屬一行為

觸犯數罪名之想像競合犯，就各買受人而言，分別屬裁判上一罪之同一案件，而為 4 個

單一案件，起訴書認應分論併罰，並漏未論述被告行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間具有裁

判上一罪間之關連性，顯有錯誤；再參酌檢察官第二審上訴書另指明「被告涉犯詐欺取

財部分，被告以行使偽造私文書方式向買受人收取現金」等語，亦已認行使偽造私文書

為詐欺取財之詐術之一無誤，則檢察官就第一審判決全部提起上訴，而詐欺取財各罪既

與行使偽造私文書各罪間，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，自不受起訴書認屬數罪所拘束，基於

審判不可分原則，檢察官即不能撤回屬裁判上一罪之詐欺取財罪，其於原審前審時撤回

詐欺取財罪之起訴事實，顯不生效力。是以，原審審判之範圍，乃此部分之起訴事實及

上訴事實之全部等語。 

6. 惟原審關於被告被訴行使偽造私文書既判決無罪，則與被告被訴詐欺蘇○磯等買受人各

罪間即無裁判上一罪關係，其間不生所謂之上訴不可分關係，自無審判不可分原則之適

用，是關於被告被訴詐欺蘇○磯等買受人無罪部分，已因檢察官於原審前審時撤回上訴

而告確定，不在原判決範圍之內，原審就此部分再判決被告無罪，自有誤會，因已具判

決形式，應由本院將關於詐欺蘇○磯等買受人無罪部分撤銷。 

 


